2025年度广东清远经济开发区（含清远清新产业园区）生态环境状况及管理的报告

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生态环境部门的指导下，广东清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规划环评为引领，以污染防治攻坚战为抓手，全面提升园区生态环境管理水平。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园区概况

（一）批复范围

广东清远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清远“经开区”）于2021年4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粤府函〔2021〕86号），核准面积17 km²，由飞水、禾云、太平片区组成，其中，禾云片区与清远清新产业园区重叠约3.78 km²。

（二）规划环评开展情况

1.清远清新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开展情况。首期1.6 km²环评于2008年取得省生态环境厅批复（粤环审〔2008〕485号）；二期2.91 km²环评于2021年5月通过审查（粤环审〔2021〕113号）。  

2.清远经开区规划环评开展情况。 2024年3月，《清远经开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获省生态环境厅批复（粤环审〔2024〕55号），评价面积18.17 km²（含批复红线及少量非建设用地）。其中，禾云片区面积约6.18 km²，以先进材料为主导，兼顾定制家居、家用电器、先进装备制造；太平片区面积约4.93 km²，以汽车零部件、轻工纺织制鞋、农副食品加工为主导，兼顾新材料、电子通信设备；飞水片区约7.05 km²，规划发展科技研发、科技金融、新电商新零售、现代物流等产业。

环境质量状况

    （一）空气质量方面。飞水片区(清新太和国控站)周边设有 
清新太和空气自动监测站。根据监测结果显示，2025 年1-11月清新太和子站 AQI 优良率为 92.6%，综合质量指数为 2.71。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为 8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氮年均浓度为 17 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为 33 微克/立方米，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为 19 微克/立方米，臭氧八小时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为152 微克/立方米，一氧化碳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为 0.8 毫克/立方米，环境空气六项污染物浓度值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二级标准。清新太和在清远市区 11 个重点镇（街）空气质量排名中位列第6。太平片区周边设有太平空气自动监测站。根据监测结果显示，2025 年1-11月太平子站 AQI 优良率为 93.8%，综合质量指数为 2.69。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为9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氮年均浓度为 14 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为 36 微克/立方米，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为 12微克/立方米，臭氧八小时第90百分位数浓度为 150 微克/立方米，一氧化碳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为1.6 毫克/立方米，环境空气六项污染物浓度值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二级标准。太平镇在清远市区 11 个重点镇（街）空气质量排名中位列第5。禾云片区周边设有禾云空气自动监测站。根据监测结果显示，2025 年1-11月禾云子站 AQI 优良率为 97.2%，综合质量指数为 2.53。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为 7微克/立方米，二氧化氮年均浓度为 20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为 32 微克/立方米，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为 15 微克/立方米，臭氧八小时第90百分位数浓度为 123 微克/立方米，一氧化碳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为 1.0毫克/立方米，环境空气六项污染物浓度值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二级标准。禾云镇在清远市区 11 个重点镇（街）空气质量排名中位列第2。 
(二）水环境质量方面。禾云片区受纳水体为禾云河，水环境目标为《地表水环境质量》（GB3838-2002）Ⅲ类，共设置田心村和鹿田村两个水环境质量监测断面，监测水质 24 项指标。根据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禾云河田心村断面各项指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GB3838-2002）Ⅲ类水质要求；禾云河鹿田村断面各项指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GB3838-2002）Ⅱ类水质要求。太平片区受纳水体为秦皇河，水环境目标为《地表水环境质量》（GB3838-2002）Ⅲ类，共设置秦皇河乌坭凼和秦皇河正江口两个断面，监测水质 24 项。根据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秦皇河乌坭凼断面各项指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GB3838-2002）Ⅱ类水质要求；秦皇河正江口断面各项指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GB3838-2002）Ⅲ类水质要求。飞水片区根据《广东清远经济开发区规划环境报告书审查意见》（粤环审〔2024〕55 号），需加快扩建告星污水处理厂，满足飞水片区废水处理需求，并将尾水调整至飞水围电排站主排坑后汇入北江，目前暂无受纳水体数据。
（三）噪声减控方面。区域范围内主要噪声源为工业企业噪声，为固定噪声源；其次为交通噪声，主要产生于交通干线两侧，属线性噪声源。工业噪声主要来自于通风系统、电动机器、各种泵、鼓风机、空气压缩机和柴油发电机组、生产设备等。区域内各企业使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吸声、隔声、消声和减振等综合降噪措施，有效减轻了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三、环境管理情况

（一）大气污染防治

1.规范管控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严格落实《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清远开发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粤环审〔2024〕55 号）要求，VOCs（挥发性有机物）总量控制将氮氧化物、VOCs 年排放量分别控制在 3362.26 t、560.62 t 以内。

2.完成清洁能源替代。禾云片区现有企业清洁生产水平总体较好，园区内陶瓷企业已于 2020 年全面完成陶瓷企业“煤改气”，在产生产线 100% 使用天然气。园区内市政燃气管网已全覆盖，待“县县通”主干管网联通后，园区企业可使用管输天然气生产。

3.扬尘精细化管控。建立“机械清扫+雾炮抑尘+监控管控”三位一体道路控尘体系，重点路段日均洒水8次，园区主要道路、在建工地、原材料车间全部安装视频监控，渣土车、原料车出入口设置冲洗平台，确保100%冲洗，禁止带泥出场。
（二）水环境监管

1.雨污排放闭环管理。为规范园区企业水体规范排放，我委定期对园区及企业主要雨污水排放口开展试纸检测。2025年以来，共完成12轮全覆盖，共计检测出水口32处，全年检出超标11次，发现超标问题及时向企业反馈，帮助企业锁定源头，指导完成整改。

2.精细化开展断面监测。清远经开区三个片区范围周边江河以禾云河、漫水河、正江为主。为切实落实水污染防治责任，我委分别在禾云、太平设置监测断面，委托第三方每季度监测 COD、氨氮等指标，若因子状况出现较大波动或异常，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水污染防治，并通过人工调查和排查方式查出异常原因，为水污染防治提供数据支撑和依据保障。

3.严格生产废水外排。禾云片区现状企业生产废水基本在企业内部循环使用不外排，企业生活污水均排入禾云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太平片区现状企业生产废水部分在企业内部循环使用不外排，部分预处理后排入太平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基本无企业自行处理后排入周边水体的情况，企业生活污水基本进入太平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飞水片区现状企业大部分生产废水在企业内部循环使用不外排，小部分排入告星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或自行处理后排入周边水体。

（三）固废处置

1.固废产生。禾云片区企业固废产生水平及规划产能规模（首期7055万㎡/a、二期26265万㎡/a），计算出单位产能产生的固废系数，其中，一般工业固废单位产能产生总量为589362t/a，危险废物单位产能产生量为1814t/a，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为4947.6t/a。陶瓷企业。园区主导产业陶瓷行业一般固废单位产能产生总量为570938t/a，占园区总量96.87%；危废单位产能产生总量为200t/a，占园区总量11.02%。陶瓷企业生产环节产生固废污染源分别有：原料废渣、喷雾干燥塔收尘固体颗粒物、生产废水中回收的泥料、成型工段产生的废坯、漏粉、废次陶瓷产生的灰渣等。陶瓷企业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包括废坯、废泥以及废弃砖，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处理生产废水产生的离子交换树脂和机械设备经维修产生的废机油等。非陶瓷企业。园区非陶瓷配套产业的一般工业固废单位产能产生量为18424.11t/a,危险废物单位产能产生量为1613.68t/a,其中大部分为先导项目产生。根据《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高纯稀有材料生产研发建设项目后评价报告》，先导公司的固废主要包括铜浮渣、铜钴渣、砷铁渣、滤饼、含硅废渣等一般工业固废单位产能产生总量为17900 t/a；氧化砷渣、废水处理污泥等危险废物单位产能产生总量为1309 t/a。浴室柜、五金、塑料等企业产生的工业固废主要是原材料边角料、收集的粉尘、不合格产品、包装袋等一般工业固废单位产能产生总量为479t/a；废活性炭、漆渣等危险废物单位产能产生总量为196t/a。

2.固废处置。在产企业对产生的固体废物分类管理，一般工业固废采取资源化综合利用，危险废物委托资质单位处理，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实现固体废弃物零排放。

3.固废资源化利用。园区已引入清远市伟源环保科技公司、清远市兴晶恒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清远市顺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3家固废综合利用项目。其中，清远市伟源环保科技公司设计规模为年处理云龙工业园内陶瓷抛光泥145 万吨、工地淤泥5万吨、建筑废料5万吨、废石膏4万吨及炉渣6万吨，共165万吨一般固体废物。清远市兴晶恒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设计规模为年综合利用及处理一般固废36万吨，其中回收一般固体废物污泥29万吨（不含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和造纸污泥），回收废木屑1万吨，回收、储存、转运一般固体废物6万吨。清远市顺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RDF/SRF燃料，主要原材料为废布碎、废海绵、废木屑、废胶纸、废纸屑、废包装、废桔梗等一般固体废物。

四、园区环境风险防范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一）污水处理设施情况

禾云片区、太平片区、飞水片区的生活污水均依托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禾云片区依托禾云污水处理厂，由清远市清新区广业环保有限公司运营，处理城镇生活污水。该厂于2020年完成提标改造，日处理规模为1万吨，出水水质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与GD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中的较严值，符合园区规划环境及排污许可要求。太平片区依托太平污水处理厂，由清远市清新区广业环保有限公司运营，处理城镇生活污水。采用“A/A/O微曝氧化沟+反硝化连续砂滤池+消毒”工艺，日处理能力为10000立方米，出水同样执行上述两项标准中的较严值，符合园区规划环境及排污许可要求。飞水片区依托告星污水处理厂，由广东荣天环保发展有限公司以BOT（建设-运营-移交）模式运营，处理城镇生活污水。该厂于2023年6月完成提标，日处理能力提升至40000立方米，出水水质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与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中的较严值，符合园区规划环境及排污许可要求。

（二）应急设施建设方面。禾云片区有满足要求的集中事故应急池。园区在龙颈镇黄坑六队建设了一处4000㎥的总应急池，于2018年6月底修建完成，经通水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环境风险事故发生的情况下，可收集园区雨水排放口排放的雨水，并可以接纳上游企业事故性废水。此外，园区主要排污单位陶瓷企业均已设置一定规模的水池作为事故应急池使用。

（三）环境风险防范应急措施方面。我单位于2019年5月编制完成首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用于指导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随后于2021年7月修订发布第二版，主要更新了基本情况、组织体系及相关职责等内容；2025年3月，正式颁布第三版《广东清远经济开发区（禾云片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该版本进一步修订了基本情况、事件分级与组织体系，细化了预防预警措施，更新了园区企业信息与环境风险物质变化情况，完善了环境风险等级评估，并补充了应急处置卡等内容。我委每年不定期组织开展环境事故应急演练。2025年6月12日，我单位在广东英超公司组织举办关于LNG站槽罐车泄漏与突发火灾消防安全和环保应急综合演练。通过截留泄露污染物，模拟环境污染处置场景，对环境事故污染源进行监测，依次完成泄漏油脂围堵覆消防沙、清理污染物到指点安放点、泄露口抢修、雨水排放口采样抽测等环节。通过此次演练，检验了企业面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以及检验职能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救援能力和协同作战水平。
五、环境污染及环保违法情况

    2025年以来，经开区范围内企业没有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也没有发生环境违法行为。
